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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勤法
　　
　　私挖地下室致整楼开裂、私拆承重墙威
胁居民安全、违规改造燃气管道埋下爆炸隐
患……近年来，此类触目惊心的违规装修事
件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持续引发社会关
注。少数业主为扩大空间铤而走险，致使全
楼居民生活在安全隐患之中，这些案例以最
直接的方式敲响了居住安全的警钟。
  违规装修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结构性安全风险突出。拆除承重墙会
直接削弱建筑承载能力，破坏楼房结构完
整性与抗震性，可能引发墙体开裂、楼体倾
斜，大幅缩短建筑使用寿命。
　　居住安全隐患频发。违规增设卫生间、
厨房，易导致漏水渗水；私改水电燃气设施
可能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
　　对经济与社会产生不利影响。一户违规
可能导致全楼房产价值缩水，后续修复、赔偿
等问题还会引发邻里纠纷，影响社区和谐。
　　我国多部法律法规已明确规范装修行
为，构筑起建筑安全与公共安全的制度屏
障。民法典第272条规定，业主行使专有部
分权利时，不得危及建筑物安全，也不得损
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第15条规定，不得擅自变动房屋建
筑主体和承重结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
理办法》第5条进一步细化了装修中禁止的
危害结构安全行为。
　　违规装修者可能承担民事、行政、刑事三
重法律责任。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擅自变动房屋承重结构将被责令改正，并处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还要承担行政责
任；若严重危害住户安全、造成重大财产损
失，依据刑法第115条第2款规定，将涉嫌过失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行政机关可对
违规行为处以罚款、责令恢复原状等行政处
罚。此外，若物业公司未尽到监管职责，也将
面临行政处罚，甚至需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尽管法律明令禁止，违规装修仍屡见
不鲜，背后是业主认知、利益驱动与监管体
系等多重因素的交织。
　　部分业主法律意识淡薄，为追求“空间
最大化”不惜违规作业。有的甚至明知故犯，
如安徽霍山案例中，业主白天挖掘、晚上运
土，还用3米多高围栏遮挡施工区域，已属知
法犯法。此外，利益驱动也是重要因素，尤其
在租赁市场，部分房东或二房东为追求更高
收益，违规加建隔断、增设独立厨卫。相关的
监管体系存在一定漏洞，物业公司常因缺乏执法权而难以有效
制止违规行为，部门之间协调不畅导致监管出现盲区，事后处
罚力度不足也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治理违规装修这一顽疾，尚需多管齐下、系统施策。
　　首要是完善监管体系，可通过立法与信用管理强化物业公
司的管理责任。例如，《福建省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办
法》规定，对未开展装修日常巡查、未及时劝阻违规行为的物业
企业予以信用扣分，这一做法值得借鉴。相关部门也应加强协
作，形成监管合力，并畅通群众举报投诉渠道。
　　事前预防远胜于事后补救。加大违规装修典型案例的曝
光力度，增强警示效果，帮助公众树立依法文明装修的意识；
鼓励市民成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和邻里安全的“监督
员”，营造共同守护居住安全的良好氛围；技术手段也可提供
支持，如利用智能监控、定期巡查等方式，实现对“野蛮装修”
的早发现、快处置；对于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工
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应依法报送审查机构审核。
　　严格的事后追责机制同样必不可少。综合运用民事、行政
与刑事责任追责机制，让违规者付出应有代价。相关部门必须
一管到底，切实解决受损业主的合理诉求。
　　在现有治理基础上，还可探索引入社区共治机制：发挥社
区基层组织作用，将装修管理纳入社区治理范畴，建立志愿巡
查队伍，形成群防群治局面；推行装修保险制度，以经济手段
引导业主规范装修；建立行业“黑名单”，对多次违规的装修企
业及人员实施行业禁入。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投资与建设法治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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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结构岂能说动就动

周末装修噪声扰民何时休
专家：多方协同发力让“周末静音”不是奢望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孙天骄

　　“周六早上7点，电钻声准时响起，6个月大的孩子
一听见就哭，怎么哄都没用。”近日，河北某小区业主
周女士抱着孩子，眼圈泛红地对《法治日报》记者说。
自今年9月她家楼下邻居启动装修以来，每个周末的
施工噪声都让全家不得安宁，为了让孩子睡个安稳
觉，她只能每周往返两小时回娘家“躲噪声”。
　　这样的困扰并非个例。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周末装
修、工作日超时施工等违规行为在多地小区频发，装修
噪声已成为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突出问题，而“投诉无
门”“劝阻无效”的困境更让不少业主苦不堪言。

　　北京市民赵女士的焦虑，从今年7月邻居装修开始
就从未停歇。拆改墙体的敲打声、安装家具的电钻声，
一墙之隔清晰可闻。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施工队为赶
工期屡屡突破时间限制：早上6点就进场搬货、大声交
谈，工作日晚8点后仍在组装衣柜，午间12点至14点的
休息时段还在安装空调，周末更是全天施工不停歇。
　　“向物业公司反映，他们说会提醒；向装修公司投
诉，也只得到口头回应，可噪声始终没停。”近4个月来，
赵女士被迫“早起”，下班回家时竟心生恐惧，甚至一度
到朋友家暂住，“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他们快点装完”。
　　天津某小区业主赵先生的遭遇更为普遍。“上周
六我数了数，小区里至少有8户在装修。”赵先生说，他

每周都要向物业公司投诉，但得到的回应永远是“已
经打电话提醒”，可提醒过后，施工依旧，噪声未减。
　　该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2025年以
来，小区周末装修的投诉量居高不下，但由于小区是
新开发的楼盘，装修业主有十几家之多，仅寥寥数户
入住。物业公司并没有执法权，只能口头劝导，如遇业
主不配合，他们也无计可施。
　　记者注意到，我国法律早已对装修时间和噪声污染
作出明确规定。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对已竣工交付使用
的住宅楼、商铺、办公楼等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活动，应
当按照规定限定作业时间，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
声污染。具体来看，法定休息日、节假日全天及工作日12

时至14时、18时至次日8时，禁止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
楼内进行产生噪声的装修等扰民作业。在其他时段作业
的，应当采取噪声控制措施，减轻对周围居民的干扰。
　　受访专家指出，装修噪声治理需形成“业主自
律+物业监管+执法兜底”的闭环。业主应提前公示装
修计划，避开禁噪时段；物业公司要建立装修备案与
巡查机制，对违规行为及时劝阻并上报。关键是基层
执法部门需畅通投诉渠道，对屡劝不改者依法处罚，
破解“物业无执法权、业主不配合”的现实困局。同时，
开发商可在房屋交付时提供降噪装修指引，邻里间也
应多几分理解与沟通。唯有多方协同发力，才能平衡
装修需求与居住权益，让“周末静音”不是奢望。

  家装，本应是构筑温馨家园的美好过程，却因行业乱象频发，成为许多消费者维权无门的
“痛点”。从野蛮施工、私拆承重墙，到合同陷阱、恶意增项；从预付款“打水漂”、装修公司跑路，
到家电维修中的“李鬼”售后、价格欺诈……一系列问题不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埋下安全
隐患，扰乱市场秩序。
  从今天起，法治经纬版推出“家庭装修家电维修乱象调查”系列报道，挖掘家装

与家电维修市场中存在的各类乱象及其成因，探寻有效治理路径。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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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孙天骄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上海市浦东新区某小区一
业主在房屋后院花园私自挖掘地下室，最终形成面
积约300平方米、深6米的巨坑。邻居陆续发现，家中
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开裂、沉降、墙体断裂等问题。
11月13日，在派出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及物业公
司的联合监督下，该施工被叫停，涉事业主被要求在
限定期限内修复巨坑。
　　类似事件并非个例。上海市黄浦区某小区一层
业主曾私自拆除围墙、开挖屋内地面，引发小区业主
集体恐慌，街道与城管部门随后介入进行安全检测。
更早前，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景秀蓝湾小区一业主
私挖近300平方米地下室，导致同楼栋32户房屋开
裂，涉事业主被依法刑事拘留。
　　《法治日报》记者采访发现，私挖地下室、私拆承
重墙、私改各类管道位置……近年来，这类擅自改动
房屋结构与公共设施的违规装修行为频发，不仅扰
乱邻里正常生活，更给建筑安全埋下重大隐患，引发
社会广泛关注。

地下室遭“扩建”

　　在天津市某小区，一楼业主私自扩建地下室的
现象普遍。该小区一楼之下原本是面积仅10平方米
左右的单间地下室，如今不少业主将其扩建至几十
平方米甚至上百平方米。
　　该小区业主李先生作为电器维修工，上门服务
时发现了这一情况。他询问后得知，许多购买一楼的
业主会购买位于自己房屋底部的地下室，然后再进
行扩建。
　　“这样做会破坏地基结构，存在很大的安全风
险。”李先生分别向物业公司和居委会反映，但部分
业主拒绝工作人员上门查看，事情最后只能不了
了之。
　　带着疑问，记者联系了该小区物业公司进一步
询问。该物业公司一名管理人员承认确有此事，他回
忆说：“之前接到投诉，我们上门想要查看具体情况，
业主却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房子，
挖地下室与别人无关’。”
　　另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小区没有地下
车库，近几年，一楼业主纷纷“扩建”地下室，而物业
公司因缺乏执法权，只能进行口头劝导，难以有效制
止这类行为。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私挖行为已引发安全问
题。前述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有业主施工时不慎
挖破地下水管，导致周边几栋砖混结构楼房的地基

被水浸泡，这些楼房均为6层建筑，地基受损后的安
全风险不言而喻。

墙体被“私拆”

　　装修时为扩大空间、改善布局而私拆承重墙，是
另一种危险的违规装修行为。
　　北京业主李女士最近装修二手房时，看到小区
里同户型邻居拆除了阳台和厨房间的墙体，也曾想
效仿，但被装修公司及时劝阻：“这面墙体要为阳台
压重，绝对不能动，高层住宅尤其危险。”
　　在天津某新建楼盘，记者看到，不少业主在装修
时擅自改动主卧房门位置：有的将门改到原定厕所
的位置，有的则开在靠近阳台的一侧。
　　记者询问装修工人得知，主卧位置周围大多为承
重墙，私自改动房门位置很不安全。但一些业主出于
各种原因，要求装修工人“改门”，他们往往很难拒绝。
　　“这些年我见过太多违规操作，比如把承重墙拆
了改成门的，在墙面凿壁橱的，比比皆是。”一名装修
工人告诉记者，曾有业主三次更改房门的位置，拆了
再砌的新墙并非钢筋混凝土结构，牢固度远不及
原墙。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因私拆承重墙酿成的事
故时有发生。
　　2023年5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某小区业
主私拆承重墙，导致240多户业主被紧急疏散。当地
警方对涉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承租
人、施工人员及物业公司经理等5人，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对涉事房屋所有人朱某彬、物业公司按上限从
重处罚。
　　在社交平台上，相关乱象同样突出。记者以“承
重墙”等为关键词检索发现，不少网友发帖反映邻居
有私自拆改承重墙的违规行为，也有部分网友因损
害承重墙被举报。甚至有部分网友为正在装修的业
主“支招”：“装修期间关门，谁也不让进”“全程关门
装修，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举报了”。

管道遇“改道”

　　今年6月，安徽的岳女士在装修时发现，邻居为
占用共用空调机位，在未与物业公司和她本人沟通
的情况下，私自将空调出水管改道到自己家中，让自
家凭空增加漏水风险。
　　岳女士咨询得知，管道改造的隐患可能长期存
在，若邻居后续卖房，出现问题将无人负责。经过多
番沟通，双方签订协议，邻居最终将管道改回原状。
　　“哪家的水管就在哪家，千万不能让邻居私自拆
改，有问题必须及时解决。”岳女士说，这件事让她

“长了教训”。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私自拆改下水、供暖、天然
气等管道的情况时有发生。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今年10月强制执行的一
起案件中，三楼业主擅自改动卫生间的供暖管道，导
致楼下86岁的独居老人连续两个冬季无暖气可用。
法院判决业主恢复管线原状，但对方迟迟不履行，最
终在强制执行下才完成复原。执行法官提醒，户内共
用暖气管道属于公共设施，业主无权私自拆改。
　　随着供暖季到来，山西太原天然气公司发布提
示，在新建小区燃气交付与老旧小区燃气管网改造
过程中，部分用户私自改动燃气管道的行为，不仅存
在泄漏风险剧增、加速管道腐蚀、阻碍检修维护、影
响整体供气等一系列严重危害，还违反了《城镇燃气
管理条例》。
　　北京朝阳某小区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
露，他们处理过多起私改管道投诉：有业主为扩大厨
房空间挪动下水管道，导致同单元下水频繁堵塞；有
租户私自更改卫生间管道走向，引发楼下天花板渗
水。“这些问题隐蔽性强，一旦发生漏水甚至爆炸，后
果不堪设想。”
　　采访中，记者发现，违规装修乱象的滋生，既源
于部分业主无视安全、贪图便利的心理，也暴露了监
管层面的现实困境。物业公司、居委会作为一线管理
方，虽然能发现违规操作行为，但因缺乏执法权，只
能反复沟通劝导，面对业主的不配合，往往束手
无策。
　　一名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无奈地说道：“我们只能
劝，可一些业主根本不听，有的还反驳‘别人能做，凭
什么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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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装修家电维修乱象调查


